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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案件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进展：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望时代”）于2024年9月12日

在网上银行查询时获悉公司银行账户内的6,000万元货币资金，因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寰宇能源”）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金租”）的案件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划扣。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银行账户内的6,000万元货币资金被司法划扣，因寰宇能源与北银金租的案
件公司合计被划转货币资金11,000万元（含本次）。该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及
时向相关方追偿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 风险提示：
1、公司因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账户内累计被司法

划扣的货币资金金额合计约为41,790.97万元（含本次），占公司2024年6月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
为55.13%。公司的相关资产可能继续面临被划扣的风险。

其中，因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建设”）山西分公司与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4,110.70万元，因寰宇能源与北银金租的案件先后被划转货币资金
5,000.00万元、6,000.00万元，因广厦建设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银行”）的案件被
划转货币资金2,000.00万元。公司已就此前被划扣合计11,110.70万元的三个案件向广厦控股及其
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6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9；临2024-032）。公司将
采取相关措施，就本次银行账户内被划扣货币资金6,000万元的事项向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进行追
偿。

因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与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农商行”）的案件，公
司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2,156.70万股股票被变价执行，股票成交金
额合计约为6,484.50万元，证券账户内划转金额约为6,478.44万元。公司将于9月底前就该事项向法
院递交材料，对广厦建设及其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

因广厦控股与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银行”）的案件，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 6,
491.40万股股票被变价执行，股票成交金额合计约为 18,206.01万元，证券账户内划转金额约为 18,
201.83万元。公司已就该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尚待法院受理。但相关追偿及再审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公司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由
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同时，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为上述担保提供了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及最
高额信用保证等方式的反担保。为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反担保股权进行了调研与
评估，具体调研及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8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7；临2024-052）。

3、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为寰宇能源在北银金租的20,000万元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该笔担保已进入执行阶段。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11日、3月18日获悉公司银行账户内的5,000万元货币资金因上述担保事项被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司法划扣。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公司已就该案件向相关债
务人、反担保人提起追偿权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7；临 2024-006；临 2024-008；临 2024-013；临 2024-014；临 2024-
029）及定期报告。

2、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在网上银行查询时获悉公司银行账户内的6,000万元货币资金因寰宇能

源与北银金租的案件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银行账户内的6,000万元货币资金被司法划扣，因寰宇能源与北银金租的案件公司合计被

划转货币资金11,000万元（含本次）。该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及时向相关方追
偿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担保总额约为5.34亿元，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98%。目前逾期及涉诉债务对应的担保金额约为5.18亿元。
2、由于公司对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债务出现逾期及涉诉，公司部分资产被债权人申请冻

结、被法院司法划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情况如下：
（1）公司获悉被债权人申请冻结的资产如下：
公司持有的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54%股权；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的东望时代

股票37,857,011股；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A股股票125,639,535股；公司名下位于东阳市振兴路1号西
侧的账面价值为 85.70万元的房地产；公司名下部分银行账户，其中被冻结的货币资金约为 6.92万

元。上述资产被冻结，均是因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涉诉所致，对应担保案件本金约为
4.31亿元(扣除已执行但未解封案件相关金额后，风险敞口余额约为2.37亿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账户内累计被司法划扣的货币资金
金额合计约为41,790.97万元（含本次），占公司2024年6月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为55.13%。公司
的相关资产可能继续面临被划扣的风险。

3、剩余担保债务情况一览表
除去上述已被执行的担保事项外，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剩余的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单位

广厦建设

广厦控股

寰宇能源

杭州益荣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小计

杭州市设备
安装有限公

司

以上合计

债权人

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东阳市金投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北银金租

东阳市金投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金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担 保 余 额
（万元）

1,480.00
8,380.01
2,183.36
2,628.77
9,000.00[注4]
28,100.00
51,772.14

1,600.00[注2]

53,372.14

借款期限

借款起始日

2019/3/15
2018/12/10
2018/12/11
2018/11/27
2017/8/31

2020/5/22

/

借款到期日

2021/3/1
2020/12/10
2020/12/11
2020/11/27
2022/4/25

2022/5/22

/

是否逾
期

是

否

反担保情况
是否有反

担保

是

是

信用保证

广厦控股及
其实际控制
人楼忠福先
生提供保证

反担保

广厦控股及
其实际控制
人楼忠福先
生 、建 工 集
团提供保证

反担保

担保物[注3]

广厦控股及广厦
建设持有的东阳
三 建 合 计 为87.65%的股权、广
厦建设持有的建
工集团 55.05%的

股权[注1]

江 城 路 324 号 -326 号 的 不 动 产
及其全部的租金
收益权利；广厦建
设持有的东阳三

建43%的股权

评估价值

东 阳 三 建87.65%股权的
评估价值约为12.34 亿元、建
工集团 55.05%
股权的评估价
值约为 8.58 亿

元

东阳三建 43%
股权的评估价
值约为 6.05 亿

元

[注1]广厦建设持有的建工集团55.05%的股权因存在司法查封，尚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广厦
建设持有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5.05%的股权因尚未进行抵押登记，且其他债权人对其进行
了司法查封，若后续该笔资产进行拍卖，公司能否获取追偿相关款项将根据拍卖实际价格确定。

[注2]公司已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对外担保协议相关事项变
更的议案》，公司拟为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600万元担保，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协议
尚未签署。该笔担保不涉及逾期，故江城路324号-326号的不动产及其全部的租金收益权利尚未评
估。

[注3]上述反担保物均有其他债权人。其中，广厦控股及广厦建设持有的东阳三建共计87.65%
的股权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注4]因寰宇能源与北银金租的案件公司本次被划转货币资金6,000万元，该笔担保的担保余额
由15,000万元减少至9,000万元。

[注5]上表中“东阳三建”指“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工集团”指“杭州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因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账户内累计被司法划扣的货币资金金额合计约为 41,

790.97万元（含本次），占公司 2024年 6月 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为 55.13%。公司的相关资产可能
继续面临被划扣的风险。

其中，因广厦建设山西分公司与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4,110.70
万元，因寰宇能源与北银金租的案件先后被划转货币资金5,000.00万元、6,000.00万元，因广厦建设
与绍兴银行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2,000.00万元。公司已就此前被划扣合计11,110.70万元的三个
案件向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6月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9；临
2024-032）。公司将采取相关措施，就本次银行账户内被划扣货币资金 6,000.00万元的事项向广厦
控股及其关联方进行追偿。

因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与贵阳农商行的案件，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2,156.70万股股票被变价执
行，股票成交金额合计约为6,484.50万元，证券账户内划转金额约为6,478.44万元。公司将于9月底
前就该事项向法院递交材料，对广厦建设及其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

因广厦控股与甘肃银行的案件，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6,491.40万股股票被变价执行，股票成交金
额合计约为18,206.01万元，证券账户内划转金额约为18,201.83万元。公司已就该案件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交再审申请，尚待法院受理。但相关追偿及再审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2、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公司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由
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同时，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为上述担保提供了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及最
高额信用保证等方式的反担保。为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反担保股权进行了调研与
评估，具体调研及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8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7；临2024-052）。

3、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1061 证券简称：中信金属 公告编号：2024-064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宁波”）为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金属”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拟对金属宁波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9

亿元人民币的最高额担保。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实际为金属宁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02亿
元（不含本次担保）。本次担保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

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02亿元人民币、10.27亿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2.50%。敬请广大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发生担保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属宁波提供担保。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经营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属宁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

文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北分”）申请总额为9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授信业务有效期至2025年9月
8日。

2024年9月13日，公司与中行北分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为金属宁波在主合同项下
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为2024年9月13日至2025年9月8日（包
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内，中行北分与主合同债务人金属宁波所签署《授信额度协议》，及
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包括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基于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等。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
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议案同意上述担保事宜。此次担保事项的被
担保人及担保最高限额均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额度范围内，故无需就此
次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人

中 信 金
属

被 担 保
人

金 属 宁
波

担保人持股
比例(%)

100

被担保人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69.30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
保人的担保余额

8.02

本次担保金额

9.00

担保金额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4.35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8月3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111号西楼A1731-7室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91393439J
法定代表人：吴献文经营范围：煤炭的批发；钢铁、金属材料、铁矿石、焦炭、矿产品、金属制
品、冶金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及相关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实业投
资；电力销售。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802,742.11
556,294.69
246,447.42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161,221.66
30,928.5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55,762.95
439,861.46
215,901.4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58,129.08
37,517.67

截至目前，被担保人金属宁波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金属宁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以下简称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
1、被保证的债权种类及主债权数额：债权本金9.0亿元。
2、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基于该主债权之本

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担保合同的每笔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即自每笔被担保债务到期之日起三

年。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经营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
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主要担保情况有两类：
1、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之和）为103亿元人民币及13.24亿美元，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56.06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担保均
按照2024年7月3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7.1346折算为人民币合并计算）。

2、对公司联营企业的担保：为联营公司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Minera Las Bambas S.A.提
供的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均为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时提供。其中：（1）保证担保总额为 3.42亿美
元，实际发生担保余额为1.93亿美元。（2）股权质押：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金属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中
信金属秘鲁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持有的前述两个项目股权做质押为前述两个项目的债务提供担
保。截至2024年7月31日，以上两种方式担保对应的债务余额为3.43亿美元。

综上，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
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下同）为143亿元人民币及26.46亿美元（不含股权质押，以股权
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可能承担的债务最大不超过股权价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172.84%（美元部分按照 2023 年 12 月 29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7.0827计算）。上述担保实际余额为8.02亿元人民币、10.27亿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42.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405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度为人民币28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7.68%；公司及子公司对外
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42,588.16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5.28%。被担保对
象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2024年1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投
标、合同履行有关事项及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含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外汇套
期保值、保函等）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含）人民币280,000万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
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2023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宜

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债务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连
续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科陆美国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2024年5月，公司为科陆美国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了50万美元的投标保函，
保函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止。关于公司申请开立50万美元投标保函的项目，科陆美国公司已
于2024年7月与Transelec S.A 的子公司GEA TRANSMISORA SpA（以下简称“GEA”）签订了《电池储
能系统设备采购协议》，科陆美国公司将向GEA销售集装箱式电池储能系统合计105MW/420MWh。
根据约定，科陆美国公司需向GEA提供履约保函。近期，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具
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给转开行汇丰银行（智
利），汇丰银行（智利）开具当地的独立履约保函/备证给受益人GEA TRANSMISORA SpA，保函金额1,
080.68万美元。

2024年7月、8月，科陆美国公司与美国某客户（以下简称“该客户”）分别签订了《电池储能系统
供应合同》、《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变更＆重述》，科陆美国公司将向该客户销售集装箱式电池储能
系统合计约 800MWh。根据约定，科陆美国公司需向该项目的业主方提供履约保函。近期，公司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具反担保履约保函/备证，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反担保履约
保函/备证给转开行美国汇丰银行，美国汇丰银行开具当地的独立履约保函/备证给受益人项目业主
方，保函金额3,220万美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担保方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

经审批可用的担保额
度（万元）
80,000
100,000

10 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美元）
280,000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12,000
0.00

30,588.16
42,588.16

担保余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12.98%
0.00%
33.08%
46.05%

备注：美元按2024年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1124折算。
上述担保事项在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科陆”）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华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周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储能电池、储能电池包PCAK系统、电池管理系统（BMS）、储能系统及其零配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3、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宜春科陆总资产1,149,192,177.88元，总负债1,037,807,330.66元，净资产

111,384,847.22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07,398,975.83元，营业利润23,140,299.21元，净利润21,
528,550.42元。（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宜春科陆总资产1,317,808,390.86元，总负债1,198,734,326.34元，净资产
119,074,064.52元；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74,739,032.39元，营业利润11,363,935.20元，净利润
7,689,217.30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成立日期：2023年3月8日
注册地：美国特拉华州
法定代表人：周涵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化学储能电池、储能变流器、储能系统以及相关软件、零配件和技术的贸易、进出口和

运营维护等。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CL Energy Storage Corporation 100%股权。
3、基本财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科陆美国公司总资产4,660,397.23美元，总负债4,712,847.70美元，净资

产-52,450.47美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美元，营业利润-952,450.47美元，净利润-952,450.47美
元。（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科陆美国公司总资产956,982.33美元，总负债5,145,141.87美元，净资产-
4,188,159.54美元；2024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0美元，营业利润-4,235,709.07美元，净利润-4,235,
709.07美元。（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2,000万元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7月16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

下保证担保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每笔债务到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
到期日。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

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
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
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
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
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
分。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汇丰银行（智利）开具的履约保函主要内容
受益人：GEA TRANSMISORA SpA
保函金额：1,080.68万美元
担保内容：确保科陆美国公司履行其于2024年7月与GEA TRANSMISORA SpA签订的《电池储

能系统设备采购协议》下的义务。
保函有效期：有效期至2026年10月31日止。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见索即付
（三）美国汇丰银行开具的备证主要内容
受益人：项目业主方
可用金额：3,220万美元
担保内容：确保科陆美国公司履行其于2024年7月、8月与美国某客户签订的《电池储能系统供

应合同》、《电池储能系统供应合同变更＆重述》下的义务。
有效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5年5月31日止
担保形式：不可撤销、见索即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8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7.68%；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42,588.16万元（其中美元
按2024年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45.28%。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4-095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9月 13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9月13日9:15至2024年9月13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白银城11楼1120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06 人，代表股份 993,399,8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18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81,673,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77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2人，代表股份 11,726,3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15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2 人，代表股份 11,726,3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15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2人，代表股份 11,726,3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5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光

梅女士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所表决提案均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28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2024年9月3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审议〈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149,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4％；反对1,

94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475,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063％；反对 1,94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825％；弃权
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1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套期保值交易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68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6％；反对1,

276,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5％；弃权4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13,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960％；反对 1,276,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859％；弃权
4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81％。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720,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1,

11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弃权5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4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782％；反对1,11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0％；弃权56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1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686,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反对1,

16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弃权5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1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900％；反对1,16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4％；弃权55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5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648,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7％；反对1,

14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弃权6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974,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608％；反对1,14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6％；弃权60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0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1,643,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2％；反对1,

135,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弃权6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970,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33％；反对1,135,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2％；弃权621,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7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1,848,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反对

968,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弃权58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175,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732％；反对968,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51％；弃权58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1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傅怡堃、史胜；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8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
其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

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9月 13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科技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炳坤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27,650,27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23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
的股份数量 6,310,789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数为 393,
699,211股）。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550,2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78%。

1. 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20,100,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1.3058%。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7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550,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178%。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八）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炳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27,635,478
比例（%）
99.9955

反对
股数（股）
12,900

比例（%）
0.0039

弃权
股数（股）
1,900

比例（%）
0.0006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7,535,478

比例（%）
99.8040

反对
股数（股）
12,900

比例（%）
0.1709

弃权
股数（股）
1,900

比例（%）
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1208 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公告编号：2024-061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上午8: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9月 13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1号华菱线缆技术中心216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志钢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08人，代表股份331,372,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额的62.005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人，代表股份 248,090,9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22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05人，代表股份 83,281,7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83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新增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迪策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华菱锐士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267,013,200.00股。同
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881,963
99.2933％

反对
369,400
0.5103％

弃权
142,200
0.1964％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357,566
98.0960％

反对
369,400
1.3748％

弃权
142,200
0.5292％

2、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491,963
99.7342％

反对
720,500
0.2174％

弃权
160,300
0.0484％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988,366
96.7219％

反对
720,500
2.6815％

弃权
160,300
0.596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超文、陈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4-24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2024年 9月 19日

（星期四）下午 14:30 在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23），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
大会表决权，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交易时间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下午3:00。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7、出席对象：

（1）2024年9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提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耀彬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晶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赵青松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邹正勤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肖金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侯东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汀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李文彬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张海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2、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
容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3、以上提案均为累积投票议案，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
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4、所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5、为充分尊重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对本议案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
司董监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单独作出统计。

三、会议登记办法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现场登记、电
话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2、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大楼17楼会议室。3、登记时间：2024年9月18日上午9:00至12:0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2）、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出席人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出席人本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增炎；
联系电话：0311-66500923；
传真：0311-66508734；6、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
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923；2、投票简称：“河资投票”；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
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A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③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如表一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下午3：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及股份性质：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

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提案
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提案名称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耀彬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晶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赵青松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邹正勤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肖金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侯东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汀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李文彬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张海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天
注：1、委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2、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书签发日期：202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5
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一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
2,916,089,643

66.52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郑祖刚主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名，出席12名；2、公司在任监事7名，出席7名；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5,215,861
比例
（%）
99.9700

反对

票数

533,082
比例（%）

0.0182

弃权

票数

340,700
比例（%）

0.011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
名称

关于选举第九
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44,191,717

比例
（%）

99.8827

反对

票数

533,082

比例（%）

0.0715

弃权

票数

340,700

比例（%）

0.045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前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瑞、王明军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